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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感謝您一甲子的 

支持，期待未來仍能持續透過提倡環保 

與人文，找回社會的正信、正念、正思維，並 

朝著向上向善的方向來推動企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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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議程 

開會時間：民國103年06月26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開會地點：桃園縣楊梅市高榮里十三鄰三之一號 

味全埔心牧場綠園餐廳 

壹、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三、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對外背書保證 

辦理情形報告 

肆、承認與討論事項 

一、 為本公司102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與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等，報請 承認 

二、 為本公司102年度盈餘分派案，報請 承認 

三、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四、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五、 修正本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提請  公決 

六、 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提請  公決 

七、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八、 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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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年度營業報告書 

 

綜觀102年全球經濟情勢，美國景氣下滑力道大，雖歐盟、日本

經濟情況稍有改善，但仍不足以彌補缺口，Global Insight機構估計

全球經濟成長率由101年2.6%降至2.5%。國內食品業部份，因受到全

球經濟復甦緩慢與國內食安事件影響，102年整體食品工業產值較去

年衰退1.3%(102年約新台幣5,940億元)。但國內整體上市食品公司，

受惠102年整體綜合零售業規模成長2.9%，營收淨額仍小幅成長3.6%。 

    檢視本公司102年度經營成果，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29,200,402

仟元，較101年度增加2,569,105仟元，成長9.6%；102年營業利益為

1,297,168仟元，較101年度增加114,158仟元，成長9.6%。總結而

言，本公司102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為872,887仟元，

較101年度增加63,536仟元，成長7.9%；102年度稅後每股盈餘為1.72

元，較101年度增加0.12元。 

102 年度各事業經營成果重點如下： 

1.台灣食品事業： 

(1)冷藏品事業穩定帶動整體營收成長，如林鳳營鮮乳、貝納頌咖啡、

每日C等品牌，均各居該品類市佔第一位置。 

(2)業務通路持續聚焦品類發展、區域及客戶深耕策略，提供營收成

長動能。 

(3)重點品牌(淬釀、健康廚房、LCA506)及重點品類(常溫飲料類與沙

拉品類)均呈現成長態勢。 

(4)新品類「木崗高品質雞蛋」冷藏蛋與休閒食品Jagabee，深受消費

者喜愛，銷售表現亮眼。 

2.台灣轉投資公司： 

(1)松青公司：因聚焦品類發展及店型調整，並輔以強化組織戰力、

店鋪費用有效控管下，經營趨勢呈正向成長。 

(2)台北卡樂比公司：在積極進行廣告投資及產供銷運作有效推動

下，使品牌知名度快速提升，業績表現亮眼。 

3.大陸食品事業：在深耕現代化通路、強力推動新品上市與新區拓展、

結合大型品牌消費者活動積極推動下，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並建立

品牌專業形象，冷藏品、營養品及業務通路等事業，經營績效均穩

定成長。 

基礎技術研究方面，持續推動集團兩岸核心品類技術整合深耕計

畫，包括：發酵乳效能提升與菌種研究、咖啡一條龍技術研究、咖啡

萃取規劃、沙拉醬與醬品生產設備精進規劃及包裝輕量化等陸續建立

技術與推展商化，並引進外部技術資源，建構技術知識訣竅。專業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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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研發團隊持續建置食材應用設計資料庫，作為集團外客戶提案應

用，強化提案式銷售之運作。  

    放眼今年的整體經營環境，亞洲新興國家成長預估減緩，加上國

內去年食安議題，引發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恐慌及疑慮，食品業經營

仍具挑戰性。逢此環境變化，本公司將主動針對食品安全管理系統進

行精進，諸如GMP全產線認證規劃、食品履歷管理系統建構、精進原

料供應商管理機制等。在銷售面，本公司將持續鞏固並放大冷藏核

心優勢，推動業務通路品類發展及主客戶深耕，快速推展生技及休閒

食品事業，儲備進軍國際人才，精進食品研發與生產技術，提升營業

組織戰力，以穩固事業成長動能，達成挑戰目標。台灣轉投資公司方

面，將持續聚焦核心品類推廣、強化品牌投資與新品開發，提升服務

品質。大陸事業方面，將持續完善區域布建及經銷網絡，並透過廣告

投放、新品與新區推廣，提升品牌形象，以完成業績高成長之目標。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以最高的食品品質規格與安全衛生標

準來自我要求，並以此為基礎積極擴大食品事業版圖，力求在財務目

標上持續提升，回饋股東最大利益，同時，亦將持續推動企業人文與

環境永續發展，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期望各方能繼續惠予指教及支

持，督促公司能再創耀眼之佳績，謝謝!  
 

 

 

 

董事長：魏應充      經理人：張教華      會計主管：陳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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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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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 

一、 按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為限，本公司截至 102 年 12 月底為止之對外

背書保證總額為新台幣伍拾玖億陸仟零陸拾貳萬玖仟元，遠低於本公司淨值捌拾

叁億壹仟貳佰零肆萬貳仟元，符合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定。 

二、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以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之人民幣三億元整為最

高，折算新台幣為壹拾肆億陸仟陸佰伍拾伍萬元，惟未超過背書保證總額之三分

之一，亦符合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定。 

三、 各關係企業背書保證金額詳如附表所示。 

 

102 年 12 月底止 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美金或人民幣仟元

公  司  名  稱 背書保證額度 實際動用金額 

康國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1,290,000 920,496 

康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84,923 369,508 

王德興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45,000 

中國青年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53,581 

優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400 11,560 

康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 297,759 

小          計 2,975,323 1,897,904 

康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   29,300      美金     5,164 

杭州味全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美金   10,000      美金     3,000 

上海頂盛食品有限公司 美金    4,800      美金     4,800 

杭州頂可食品有限公司 美金    5,000      美金     2,802 

小          計 

折  算  新  台  幣 

美金   49,100 

    1,463,426 

美金    15,766 

469,901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 人民幣  300,000 人民幣  114,309 

上海頂盛食品有限公司 人民幣   11,318 人民幣    7,074 

小          計 

折  算  新  台  幣 

人民幣  311,318 

    1,521,880 

人民幣  121,383 

593,381 

總           計 5,960,629 2,961,185 

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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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與討論事項





 

承認與討論事項一 

董事會提 

案由：為本公司 102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與子公司合併財務 

      報表等，報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2 年度決算業已完成，其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與

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等均已編妥，且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郁隆、張明輝會計師查核完成並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

核報告在案。（營業報告書見本手冊第 2 頁至第 3 頁，會計師

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見本手冊第 7頁至第 22 頁）。 

決議：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承認與討論事項二 

董事會提 

案由：為本公司 102 年度盈餘分派案，報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02 年度決算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872,887,253 元，依法提

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87,288,725 元，並依法加計轉回

之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23,349,439 元後，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

條之規定，派付現金股息每股 0.6 元，共計新台幣 303,637,748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2,256,967,628 元，並依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規定調減首次採用 IFRS 調整數新台幣 304,257,397

元，及 102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新台幣 90,133,378 元後，餘新台

幣 2,367,887,072 元，擬予以保留不進行分配。  

二、現金股息發放計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予各股東不足一元

之畸零款，擬轉入本公司營業外收入。 

三、本案經股東會通過後，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第八條，擬授權

董事長另定除息基準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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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與討論事項三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報請  公決。 

說明：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擬修正章程第二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九條

條文及第五章名稱、第七章序號，並增訂第十六條之一、第十六條之

二及第六章序號與名稱（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於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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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A102080 園藝服務業 

二、A401010 畜牧場經營業 

三、A401020 家畜禽飼育業 

四、C102010 乳品製造業 

五、C103050 罐頭、冷凍、 

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 

六、C104010 糖果製造業 

七、C104020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八、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九、C106010 製粉業 

十、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十一、C110010 飲料製造業 

十二、C114010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十三、C199010麵粉、粉條類食品

製造業 

十四、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 

十五、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十六、C199040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 

十七、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

造業 

十八、C201010 飼料製造業 

十九、F101990 其他農、畜、 

水產品批發業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A102080 園藝服務業 

二、A401010 畜牧場經營業 

三、A401020 家畜禽飼育業 

四、C102010 乳品製造業 

五、C103050 罐頭、冷凍、 

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 

六、C104010 糖果製造業 

七、C104020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八、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九、C106010 製粉業 

十、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十一、C110010 飲料製造業 

 

十二、C199010 麵粉、粉條類食品

製造業 

十三、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 

十四、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十五、C199040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 

十六、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

造業 

十七、C201010 飼料製造業 

十八、F101990 其他農、畜、 

水產品批發業 

 

依公司營

運業務之

需要修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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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二十一、F102030 菸酒批發業 

二十二、F102040 飲料批發業 

二十三、F102170食品什貨批發業 

二十四、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二十五、F121010食品添加物批發業 

二十六、F2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

零售業 

二十七、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二十八、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

零售業 

二十九、F203020 菸酒零售業 

三  十、F221010食品添加物零售業 

三十一、F301020 超級市場業 

三十二、F399010 便利商店業 

三十三、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三十四、F399990其他綜合零售業 

三十五、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十六、F501030 飲料店業 

三十七、F501060 餐館業 

三十八、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

租售業 

三十九、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

售業 

四  十、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四十一、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

設業 

十九、F102020食用油脂批發業 

二十、F102030 菸酒批發業 

二十一、F102040 飲料批發業 

二十二、F102170食品什貨批發業 

二十三、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二十四、F2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

零售業 

二十五、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二十六、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

零售業 

二十七、F203020 菸酒零售業 

 

二十八、F301020 超級市場業 

二十九、F399010 便利商店業 

三  十、F399040無店面零售業 

三十一、F399990其他綜合零售業 

三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十三、F501030 飲料店業 

三十四、F501060 餐館業 

三十五、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

發租售業 

三十六、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

租售業 

三十七、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三十八、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

建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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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J302010 通訊稿業 

四十三、J303010 雜誌（期刊）出

版業 

四十四、J304010 圖書出版業 

四十五、J601010 藝文服務業 

四十六、J602010 演藝活動業 

四十七、J603010音樂展演空間業 

四十八、J701010 電子遊戲場業 

四十九、J701020 遊樂園業 

五  十、J901020 一般旅館業 

五十一、J901011 觀光旅館業 

五十二、J904011 觀光遊樂業 

五十三、A102041 休閒農業 

五十四、C802041 西藥製造業 

五十五、C802051 中藥製造業 

五十六、F108011 中藥批發業 

五十七、F108021 西藥批發業 

五十八、F208011 中藥零售業 

五十九、F208021 西藥零售業 

六  十、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三十九、J302010 通訊稿業 

四  十、J303010 雜誌（期刊）出

版業 

四十一、J304010 圖書出版業 

 

四十二、J602010 演藝活動業 

 

四十三、J701010電子遊戲場業 

四十四、J701020 遊樂園業 

四十五、J901020 一般旅館業 

四十六、J901011 觀光旅館業 

四十七、J904011 觀光遊樂業 

四十八、A102041 休閒農業 

四十九、C802041 西藥製造業 

五  十、C802051 中藥製造業 

五十一、F108011 中藥批發業 

五十二、F108021 西藥批發業 

五十三、F208011 中藥零售業 

五十四、F208021 西藥零售業 

五十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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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至十三人、

監察人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之。董事名額
中，得設置獨立董事至少三人。
前項全體董事或監察人合計持
股比例，依主管機關有關規定
辦理。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人、監察人
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 
 
前項全體董事或監察人合計
持股比例，依主管機關有關規
定辦理。 

依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

發 字 第

1020053112

號令修正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
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本公司受理董事、監察人候選
人提名及選舉之方式，悉依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獨立董事
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同上 

第十六條之二 本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第一四
條之四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證
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
員會準用之。 
監察人任期中，本公司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者，於審
計委員會成立日，監察人當然
解任。 
 

 依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

發 字 第

10200531121

號令修正 

 第五章經理人 第五章經理 章名修正 

 第六章會計  於第二十四

條條文後增

訂一章序號

及名稱 

 第七章附則 第六章附則 章序號修正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二年
七月一日‧‧‧民國一 0 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第五十七次修正
實施。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二年
七月一日‧‧‧民國一 0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第五十六次修正
實施。 

依條文修正

實施時間修

訂之 

 

-29-  



 

承認與討論事項四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說明：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02年 11月 8日金管證交字第1020044212號

令並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2 年 2 月 27 日臺證上一字

第 1020003468 號公告「○○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於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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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

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

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

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

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

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

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

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

舉票。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請佩

帶出席證，並於簽名簿簽到

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必要時，本公司得核對出

席股東（或代理人）之身 

分證件。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

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

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

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

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

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

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

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

舉票。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請佩 

帶出席證，並於簽名簿簽到 

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必要時，本公司得核對出 

席股東（或代理人）之身 

分證件。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計算之 

 

 

依證交所

102.02.27

公告「○○

股份有限公

司股東會議

事規則」參

考範例(簡

稱參考範

例)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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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議案之表決，以電子方式行

使其表決權，其行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

議且電子投票股東對議案

無反對或棄權之表示者視

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

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

票表決同。 

 

 

依參考範例

及中華民國

公開發行公

司股務協會

103.01.22

函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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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與討論事項五 

董事會提 

案由： 修正本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提請  公決。  

 

說明：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

令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修正，及因應本公司實際業

務需要，修正本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部分條文，詳如次頁修正條

文對照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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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資產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

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

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

備。 

(第三至八項條文未修正)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

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

孰前者為準。 

 二、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 

五、最近期財務報表：指公司於取得或處

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 

六、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

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

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

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

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

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

第二條：資產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

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第三至八項條文未修正)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之日：指交易簽

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

易金額之日為準(以孰前者為準)；但屬需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函之日孰前者為準。 

二、本程序所稱「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

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三、本程序所稱「子公司」：指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

者。 

四、本程序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

或處分資產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五、本程序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

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六、「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

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

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

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

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

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

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者。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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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稱股份受讓)者。 

(原第八項併入第三項) 

 

八、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

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四條：評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按資產種類分別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供營業用之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取

得及處分之評估作業、交易條件之決定程

序 

(一)取得之評估作業程序： 

1.各部室廠場應於年度開始前編定年度資

本支出計畫，經工程單位彙總整理後進行

初步溝通與篩選作業，並由總經理室召集

之審查小組，依公司政策及必要性之優先

順序原則進行初審，呈送資本支出審查委

員會複審後提報董事會核定。 

(第一(一)2.及第一(二)項條文未修正) 

第四條：評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供營業用之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取

得及處分之評估作業、交易條件之決定程

序 

(三)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1.不動產之取得及處分，應由管理部依交

易時之市場狀況、景氣預測及土地公告現

值或評定現值及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

等參考資料擬定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層

轉董事長提報董事會核定。 

2.其他固定資產之取得由使用單位依據年

度核定之支出預算提出申請，並擬定交易

條件及價格、金額在新台幣五佰萬元以下

者，層呈總經理核准後執行。超過新台幣

五佰萬元以上者層轉董事長核定。 

 (第二、三項條文未修正) 

四、關係人交易評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

定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

八、「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九、「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

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四條：評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按資產種類分別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供營業用之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取

得及處分之評估作業、交易條件之決定程

序 

(一)取得之評估作業程序： 

1.由各部室廠場應於年度開始前編定年度

資本支出計畫，經工程組彙總整理後進行

初步溝通與篩選作業，由總經理室召集之

審查小組，依公司政策及必要性之優先順

序原則進行初審，呈送資本支出審查委員

會複審後提報董事會核定。 

(第一(一)2.及第一(二)項條文未修正) 

第四條：評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供營業用之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取

得及處分之評估作業、交易條件之決定程

序 

(三)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1.不動產之取得及處分，應由管理部依交

易時之市場狀況、景氣預測及土地公告現

值或評定現值及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

等參考資料擬定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層

轉董事長提報董事會核定。 

2.其他固定資產之取得由使用單位依據年

度核定之支出預算提出申請，並擬定交易

條件及價格、金額在新台幣貳佰萬元以下

者，層呈總經理核准後執行。超過新台幣

貳佰萬元以上者層轉董事長核定。 

 (第二、三項條文未修正) 

四、關係人交易評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

定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

 

 

 

 

 

 

 

配合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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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十條第四項規定辦理。判斷交易對象是否

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

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第(二)1至第(二)5項條文未修正) 

6.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一)規定取得

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作業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已達前述須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規定者，得在總

額未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整範圍內，授權董

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本公司如設置獨立董事，依本款(二)規定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

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第 (三 )1.(1) 至第 (三 )1.(2) 項及第

(三)2.項條文未修正) 

3.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款

(三)之1、2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本款(二)規定辦理，不適用

十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辦

理。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第(二)1至第(二)5項條文未修正) 

6.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作業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得在總額未超過

新台幣三億元整範圍內，授權董事長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三)1.本公司關係人交易，應按下列方法

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第 (三 )1.(1) 至第 (三 )1.(2) 項及第

(三)2.項條文未修正) 

3.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款

(三)之1、2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款(二)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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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三)之1、2、3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

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 

(第(四)、(五)項條文未修正) 

(第五項條文未修正) 

六、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評

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第六、1至第六、3項條文及第六、4(1)至

第六、4(3)項條文未修正) 

4.(4)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

日内，將本款4之(3)之A、B資料，依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備查。 

(第六、4(5)項及第六、5至第六、9項條文

未修正) 

 

第六條：資訊公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之1、2、3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

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

產。 

 

(第(四)、(五)項條文未修正) 

(第五項條文未修正) 

六、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評

估作業及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第六、1至第六、3項條文及第六、4(1)

至第六、4(3)項條文未修正) 

4.(4)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

二日内，將本款4之(3)之A、B資料，依規

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第六、4(5)項及第六、5至第六、9項條

文未修正) 

 

第六條：資訊公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不

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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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與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與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己依本作

業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子公司公告申報事宜： 

(原第六條第四項第一款併入第十二條之

一)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其取得或處分資產有達本作業程序

第六條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本公司亦

應為其公告、申報。 

二、前項子公司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

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實質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交

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與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與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子公司公告申報事宜：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第十

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如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作業程序

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亦應為公

告、申報。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

之十」，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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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投資範圍及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分別得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其總額及得投資

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一、購買不動產總額度不得逾本公司上年

底或當期股東權益之百分之廿五。 

二、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

上年底或當期股東權益之百分之一百五

十。 

三、對個別有價證券之購買不得逾本公司

上年底或當期股東權益之百分之七十。 

 

第十條：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

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

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

交易條件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

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本款其餘條文併入下款中)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第一(四)項條文未修正) 

第七條：投資範圍及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分別得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其總額及得投資

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一、購買不動產總額度不得逾本公司上年

底或當期股東權益之百分之廿五。 

二、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

上年底或當期股東權益之百分之一百二

十。 

三、對個別有價證券之購買不得逾本公司

上年底或當期股東權益之百分之五十。 

 

第十條：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者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土地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如專業估價者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除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請會計師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三)交易金額達新台幣拾億元以上者，應

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如二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易金額外，應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第一(四)項條文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及本公

司實際業務

需要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及本公

司實際業務

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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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建設業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外，如

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

告及前項第三款之會計師意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四、五項條文未修正) 

 

第十二條：其他應注意事項 

(第一、二項條文未修正) 

三、本作業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

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本作業程序中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其餘條文未修正） 

 

 

(五)建設業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外，如

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

告及(三)之會計師意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四、五項條文未修正) 

 

 第十二條：其他應注意事項 

(第一、二項條文未修正) 

三、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本作業程序中有關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股東

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其餘絶對金額或總

資產百分之十之標準仍維持。 

 

 

 

 

（其餘條文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及本公

司實際業務

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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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與討論事項六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提請  公決。  

 

說明：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

令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中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修正，

及因應本公司實際業務需要，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分

條文，詳如次頁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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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職責 

(第一、二、三項條文未修正) 

四、本公司操作衍生性商品時，應按作業

內容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之程序簽核，並經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為配合時效且

累計契約總額未超過新台幣貳拾億元整

時，由董事會授權依下列額度由各層級主

管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董事會核

備： 

（一）個別契約金額為新台幣壹億元整（或

等值外幣）以下（含），由總經理先行決行。

（二）個別契約金額為新台幣壹億元整（或

等值外幣）以上，由董事長先行決行。 

(第五、六、七項條文未修正) 

第五條：作業內容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

序： 

(（一）、（二）條文未修正) 

（三）財務單位於交易完成後，將成交資

料交予財務單位最高主管確認，並呈董事

長簽核，及進行必要之董事會核備作業。 

(（四）至（七）條文未修正) 

(（八）、（九）條文併入第二項) 

二、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二）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如有

全部契約損失達上限實收資本額的百分之

五，或個別契約損失達上限新台幣壹仟萬

元整(或等值外幣)以上之情形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財務

報告應行揭露事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行

之。 

(第三、四、五項條文未修正) 

 

第四條：職責 

(第一、二、三項條文未修正) 

四、本公司操作衍生性商品時，應按作業

內容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之程序簽核，並經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為配合時效且

累計契約總額未超過新台幣貳拾億元整

時，由董事會授權依下列額度由各層級主

管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董事會核備： 

 

（一）個別契約金額為新台幣壹億元整（或

等值外幣）以下（含），由總經理先行決行。 

（二）個別契約金額為新台幣壹億元整（或

等值外幣）以上，由董事長先行決行。 

(第五、六、七項條文未修正) 

第五條：作業內容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

序： 

(（一）、（二）條文未修正) 
（三）財務單位於交易完成後，將成交資
料交予財務單位最高主管確認。 
  
(（四）至（七）條文未修正) 

（八）衍生性商品交易完成並經交易確認

人員確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應按月將

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

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九）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全部契約損

失上限達實收資本額的百分之五及全部契

約未實現損失達股東權益的百分之三以上

之情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辦理公告。 

 

二、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財務報

告應行揭露事項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行之。 

 

(第三、四、五項條文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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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注意事項 

一、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缺漏

而應予補正，應將全部項目重新公告申報。

二、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

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三、本公司如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

將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

會議紀錄。 

 

（其餘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注意事項 

一、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缺漏

而應予補正，應將全部項目重新公告申報。 

二、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提報

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其餘條文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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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與討論事項七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說明：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之規定，及因應本公司實際業務需要，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部分條文，詳如次頁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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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財務單位應負責本公司於每月

十日前完成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

份資金貸與餘額作業。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財務單位應檢附相關資料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二款第三目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時，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六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

期債權處理程序 

(第一、二、三、四項條文未修正) 

五、本公司若因情事變更，致資金貸與對

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

由財務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

後，將相關改善計畫送交各監察人，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八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

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各

子公司須按主管機關發佈之「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

範，制定資金貸與作業程序，並經各子公

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同意後方可實施，

且於執行資金貸與相關作業時應依所定之

作業程序辦理，並提報母公司審核。 

 

 

第九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第五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財務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

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財務單位應檢附相關資料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二款第三目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時，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六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

期債權處理程序 

(第一、二、三、四項條文未修正) 

五、本公司若因情事變更，致資金貸與對

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

由管理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

後，將相關改善計畫送交各監察人，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八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

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各

子公司須按主管機關發佈之「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

業程序規範，制定資金貸與作業程序，並

經各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同意後方

可實施，且於執行資金貸與相關作業時應

依所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並提報母公司審

核。 

 

第九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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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修正時亦同。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

依前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其餘條文未修正） 

 

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修正時亦同。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

依前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將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其餘條文未修正）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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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與討論事項八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 

說明：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之規定，及因應本公司實際業務需要，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部分條文，詳如次頁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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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第六條

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

之。但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五分之四

及對單一企業四分之三之額度內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第二、三、四項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

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度

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

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並應制定詳細審查

程序，包含：(ㄧ)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估；(三)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四)應否取得擔保品

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等，並逐級呈董事長

核准並提報董事會議定。 

但如在前條規定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

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況

逕行核決，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第二、三項條文未修正） 

四、若因情事變更，致本公司背書保證對

象原符合本作業程序第三條規定而嗣後不

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

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應由財務單位

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交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 

（第五、六、七項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之一：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

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各子公司須依主管機關之「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

範，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經各子公

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同意後方可實施，

且於執行本項相關業務時應依所定之作業

程序辦理，並提報母公司審核。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第六條

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

之。但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三分之二

及對單一企業四分之三之額度內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第二、三、四項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

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度

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

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並應制定詳細審查

程序，包含：(ㄧ)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估；(三)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四)應否取得擔保品

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等，並逐級呈董事長

核准並提報董事會議定。 

但如在前條規定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

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況

逕行核決，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第二、三項條文未修正） 

四、若因情事變更，致本公司背書保證對

象原符合本作業程序第三條規定而嗣後不

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

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應由管理單位

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交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 

（第五、六、七項條文未修正） 

第六條之一：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

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各子公司須依主管機關之「公開發行

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

作業程序規範，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並經各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同意後

方可實施，且於執行本項相關業務時應依

所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並提報母公司審核。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依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實

際業務需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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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印鑑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

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章報

經董事會同意後由指定之專人保管，印章

保管人變更時應報經董事會同意，並將所

保管之印鑑列入移交。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

後，財務單位應填寫「用印申請單」，連同

核准紀錄及背書保證契約書或保證票據等

用印文件，依本公司印鑑管理辦法之規

定，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始得至印鑑保管

人處鈐印。 

三、印鑑管理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核准

紀錄、「用印申請單」是否依本公司印鑑管

理辦法之規定經權責主管核准，及申請用

印文件是否相符後，始得用印。用印後並

應於用印申請單上註明。 

四、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

具之保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財務單位應負責本公司於每月

十日前完成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

份背書保證餘額作業。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主

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第二項條文未修正） 

第九條：其他事項 

一、子公司應於每月五日前將辦理背書保

證之金額、對象、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

惟如達第八條第二款所訂之標準時，則應

立即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公告申報。 

 

 

（第二、三、四項條文未修正） 

（其餘條文未修正） 

第七條：印鑑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

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章報

經董事會同意後由指定之專人保管，印章

保管人變更時應報經董事會同意，並將所

保管之印鑑列入移交。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

後，管理單位應填寫「用印申請單」，連同

核准紀錄及背書保證契約書或保證票據等

用印文件經管理主管核准後，始得至印鑑

保管人處鈐印。 

 

三、印鑑管理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核准

紀錄、「用印申請單」是否經管理主管核准

及申請用印文件是否相符後始得用印。用

印後並應於用印申請單上註明。 

 

四、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

具之保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財務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主

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第二項條文未修正） 

第九條：其他事項 

一、子公司之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比照

本公司訂定辦理。子公司並應於每月五日

前將辦理背書保證之金額、對象、期限等

向本公司申報，惟如達第八條第二款所訂

之標準時，則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俾便辦

理公告申報。 

（第二、三、四項條文未修正） 

（其餘條文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及本公

司實際業務

需要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及本公

司實際業務

需要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

修正及本公

司實際業務

需要修正。

 

 

-49-  



 

附   錄 





 

附錄一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A102080 園藝服務業。 
二、A401010 畜牧場經營業。 
三、A401020 家畜禽飼育業。 
四、C102010 乳品製造業。 
五、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 
六、C104010 糖果製造業。 
七、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八、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九、C106010 製粉業。 
十、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十  一、C110010 飲料製造業。 
十  二、C199010 麵粉、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十  三、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 
十  四、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十  五、C199040 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 
十  六、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十  七、C201010 飼料製造業。 
十  八、F1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批發業。 
十  九、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二  十、F102030 菸酒批發業。 
二十一、F102040 飲料批發業。 
二十二、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二十三、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二十四、F2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業。 
二十五、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二十六、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二十七、F203020 菸酒零售業。 
二十八、F301020 超級市場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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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F399010 便利商店業。 
三  十、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三十一、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三十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十三、F501030 飲料店業。 

三十四、F501060 餐館業。 

三十五、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三十六、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三十七、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三十八、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三十九、J302010 通訊稿業。 

四  十、J303010 雜誌（期刊）出版業。 

四十一、J304010 圖書出版業。 

四十二、J602010 演藝活動業。 

四十三、J701010 電子遊戲場業。 

四十四、J701020 遊樂園業。 

四十五、J901020 一般旅館業。 

四十六、J901011 觀光旅館業。 

四十七、J904011 觀光遊樂業。 

四十八、A102041 休閒農業。 

四十九、C802041 西藥製造業。 

五  十、C802051 中藥製造業。 

五十一、F108011 中藥批發業。 

五十二、F108021 西藥批發業。 

五十三、F208011 中藥零售業。 

五十四、F208021 西藥零售業。 

五十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得對外保證。但應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第二條之二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第二條之三 本公司之資金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母子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母子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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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公司設於臺北市並得於國內外各地設立分支機構。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拾億元整。分為捌億股，每股新台幣十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增加資本發行新股時，得以超過票面金額發

行之。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

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依前項規定發行之股份，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 股東應填具印鑑卡送交本公司股務代理人存查，凡領取股利及其他

利益以書面行使其股權時，均依該印鑑為憑。 

前項印鑑如有遺失、損毀或被盜時，應填具印鑑掛失申請書填明現持有

股票詳細字號及股份，親自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清晰影本，連同新印鑑

卡及持有之股票辦理變更，經查核認可後更換新印鑑，並於股票加蓋

新印鑑，如係委任他人辦理時，並須檢附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

書，新印鑑於辦妥登記後次日生效。 

第八條 股票之轉讓、繼承、贈與或遺失毀滅等情形，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開會一次，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開之。 

第十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

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公告並通知各股東。 

第十一條 本公司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決定分派股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股票轉讓過戶

登記。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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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

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四條 本公司之法人股東應於股東會前五日內將出席代表人姓名通知本公

司。 

前項股東出席代表人不限於一人，但其表決權之行使仍以其所持

有之股份綜合計算。 

第十五條 股東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人、監察人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 

前項全體董事或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主管機關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車馬費由董

事會議定之。 

第十八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選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各一人。董事長代表本公司並主

持一切業務，副董事長協助董事長處理日常業務。 

第十九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之方式為

之。 

第二十條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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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畫面參
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五章 經  理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得設置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若干人，其委任、
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經理人秉承上級之指示，綜理本公司一切相關業務。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於每年十

二月底辦理決算。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出具報告書，再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
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為一穩定成長之傳統精緻產業，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
除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
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及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其餘先派付股息，股息定為年息百分之六，但不得以本付息；
如尚有盈餘，連同上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經股東會決議，提存特
別盈餘公積金或酌予保留盈餘，餘以下列方式分派之： 
一、股東紅利百分之八十五。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金百分之五。 
三、員工紅利百分之十。 
惟股東之股息與紅利之發放，其現金比率不得低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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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之規定及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一日，民國四十三年二月廿八

日第一次修正，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二次修正，民國四

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三次修正，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十六日第四

次修正，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廿四日第五次修正，民國四十七年十

一月三十日第六次修正，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廿八日第七次修正，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八次修正，民國五十年八月三十一

日第九次修正，民國五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十次修正，民國五十

二年二月廿八日第十一次修正，民國五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十二

次修正，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民國五十三年八

月三十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十五次

修正，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民國五十七

年六月廿日第十七次修正，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廿日第十八次修

正，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廿五日第十九次修正，民國六十年四月廿

四日第廿次修正，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廿五日第廿一次修正，民國

六十二年三月廿四日第廿二次修正，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第

廿三次修正，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第廿四次修正，民國六

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第廿五次修正，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五日第

廿六次修正，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九日第廿七次修正，民國六十七

年三月廿五日第廿八次修正，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廿四日第廿九

次修正，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廿八日第三十次修正，民國七十

年三月廿八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三日第三十二

次修正，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民國七十三

年四月七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四日第三十五

次修正，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廿六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民國七十六年

四月廿五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次

修正，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八日第三十九次修正，民國八十年六

月廿四日第四十次修正，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四日第四十一次修

正，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廿一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民國八十三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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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四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十二日第四十四次修

正，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第四十五次修正，民國八十六年

六月廿八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三十日第四十

七次修正，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五日第四十八次修正，民國八十

九年六月廿一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民國九十年七月廿六日第五

十次修正，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一次修正，民國九

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二次修正，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

日第五十三次修正，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五十四次修

正，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五十五次修正，民國一○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第五十六次修正實施。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魏 應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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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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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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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102年6月25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目的 

本公司為利於公司間短期資金融通，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

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

範，制定本作業程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及母子公司間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從事資金貸與，不受前項第二款之限制。但仍應依第四條第二

項第四款及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之資金貸與限額及期限

辦理。 

第三條：名詞解釋 

一、短期：係指一年。 

二、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三、母子公司：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作業程序所

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

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四、公告申報：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等。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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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實發生日：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

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四條：作業程序 

一、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 

(一)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其個別貸與金額及業務

往來金額應依本作業程序之限額規範及其適當性為

評估標準。 

(二)因有短期資金融通之必要者，應確實評估貸與資金之

原因及情形。 

二、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放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告淨值

百分之四十為最高限額。 

(二)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個別貸與金額以

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當年度截至資金貸與時本公司

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因有短期資金融通之必要者，對單一借款人之貸放

金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告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

最高限額。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告

淨值百分之八十為最高限額。對單一借款人之貸放金

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告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最

高限額。 

三、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資金貸與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惟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從事資金貸與最長以二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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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息方式： 

1.利率以不低於台灣銀行一年期定存利率。 

2.按日計息-每日放款餘額之和先乘其利率，再除以

三百六十五日即得利息額。 

3.放款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以每月繳息

一次為原則。 

4.各項徵信、擔保品設定等各項手續費由借款人負擔。 

四、資金貸與辦理程序： 

(一)借款人提案申請： 

借款人應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業務情況，以便辦理

徵信審查程序。 

(二)徵信調查及審查程序： 

1.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3.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4.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應由本公司

經辦人員依前項規範制作審查報告，評估可行性

並逐級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議定。 

(三)貸放核定： 

依董事會決議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若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應充份考量各獨立董事對

資金貸與案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四)通知借款人審查結果： 

借款案件經奉核定，應函告借款人本公司核貸條件，

包括額度、期限、利率、擔保品及保證人等，請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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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限內簽約。 

(五)簽約對保： 

貸放案件應由經辦人員擬定約據條款，經主管人員審核

並請法制部門或法律顧問表示意見，再辦理簽約手續。 

(六)擔保品權利設定： 

貸放案件如需財物擔保者，借款人應提供擔保品，並

辦理質權或抵押權設定手續，以確保本公司債權。 

(七)擔保品投保： 

1.擔保品應辦理投保，保險金額以不低於擔保品質押

為原則，保險單應加註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保單上

所載標的物名稱、數量、存放地點、保險條件等

應與本公司原核貸條件相符。 

2.經辦人員應通知借款人在保險期間屆滿前，繼續投保。 

(八)撥款： 

貸放案經核准並經借款人簽妥契約及本票、辦妥

擔保品抵押設定登記等程序後，即可撥款。 

(九)還款： 

借款人於到期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

本金一併清償後，始得將本票、借據等債權憑證註銷

發還借款人並辦理抵押權塗銷。 

第五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財務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財務單位應檢附相關

資料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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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

第二款第三目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時，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六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前項

規定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三、貸款撥放後，應持續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

以及信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物品

價值有無變動情形。 

四、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

證會計師及法務部門執行必要之查核及債權保全程序。 

五、本公司若因情事變更，致資金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

或餘額超限時，應由管理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交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七條：罰則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若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及本作業程序者，視違反情節，經公司主管單位

提報懲處。 

第八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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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各子公司須按主管機關

發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業

程序規範，制定資金貸與作業程序，並經各子公司董事會通過

及股東會同意後方可實施，且於執行資金貸與相關作業時應依

所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並提報母公司審核。 

第九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

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本公司若已

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將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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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102 年 6 月 25 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財務管理
及降低經營風險，爰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及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範訂
定本作業程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
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 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
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 無法歸類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
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
等，亦應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第三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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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

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間依消

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

擔保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作業

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為限，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背書保證

總額度三分之一為限。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

的一．二倍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

以不超過整體背書保證總額度三分之一為限。本公

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

性及合理性。 

三、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範，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

背書保證，個別保證金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

當年度截至提供保證時止，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

金額之最高者。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第六條規定程序簽核，

並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要，

在總額三分之二及對單一企業四分之三之額度內

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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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公司間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應

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

保證，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第四條

規定之背書保證限額必要時，則必須先經董事會決議

同意及半數以上之董事具名聯保後始得為之，並應

修正本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四、若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象之
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度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
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並應
制定詳細審查程序，包含：(ㄧ)背書保證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三)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等，並逐級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議定。 

但如在前條規定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
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況逕行核決，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二、財務單位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立備查簿。背書保證
經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核決後，除依規定程序申請
鈐印外，並應將承諾擔保事項、被保證企業之
名稱、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證金額、董事會通過
或董事長決行日期、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
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有關之
票據、約定書等文件，亦應影印妥為保管。內部
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三、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製
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報，並應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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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及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
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四、若因情事變更，致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
本作業程序第三條規定而嗣後不符，或背書保證
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應
由管理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交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五、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務單位應主動通知被保證
企業將留存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證票據收回，且註銷
背書保證有關契據。 

六、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之子公司時，應進行後續相關管控措施如下： 
(一) 監督與管理子公司重大財務、業務事項，包括

事業計畫及預算、重大設備投資及轉投資、

舉借債務、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債務承諾、

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 
(二) 按月取得子公司管理報告，包括經營檢討報告、

損益檢討報告等，並持續追蹤淨值改善狀況。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依第六款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

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第六條之一：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各子公司
須依主管機關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及本作業程序規範，訂定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並經各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同意後
方可實施，且於執行本項相關業務時應依所定之
作業程序辦理，並提報母公司審核。 

第六條之二：罰則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若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業程序者，視違反情節，
由公司主管單位提報懲處。 

第七條：印鑑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
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章報經董事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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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指定之專人保管，印章保管人變更時應報經董事會
同意，並將所保管之印鑑列入移交。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後，管理單位
應填寫「用印申請單」，連同核准紀錄及背書保證
契約書或保證票據等用印文件經管理主管核准後，
始得至印鑑保管人處鈐印。 

三、印鑑管理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核准紀錄、「用印

申請單」是否經管理主管核准及申請用印文件是否

相符後始得用印。用印後並應於用印申請單上註明。 

四、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

則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財務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主管機關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務單位應即

檢附相關資料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

理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

新臺幣壹仟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

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以上者。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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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前項第二款第四目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時，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九條：其他事項 

一、子公司之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比照本公司訂定

辦理。子公司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辦理背書保證之

金額、對象、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惟如達第八條

第二款所訂之標準時，則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俾便

辦理公告申報。 

二、每一營業年度內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背書保證辦理

情形及有關事項，應提報次一年度股東會備查。 

三、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四、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將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
列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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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無。 

 

 

 

 

 

 

 

 

 

附錄八 

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等相關資訊 

本公司於民國103年3月27日董事會通過本年度無配發董監事酬勞金及員工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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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5,060,629,140 元，己發行股數 506,062,914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之百分之四(二○、二四二、五一六股)，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為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分之○‧四(二、○二四、二五一股)。 
三、截至本(103)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

情形，如後附表。 
四、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已達法定成數標準。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明細表 
103/4/28 

職    別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現在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康清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魏應充 102/6/25 3 35,880,000 7.09%
副董事長(康發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王錫河 102/6/25 3 29,828,000 5.89%
董事(康清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潘進丁 102/6/25 3 35,880,000 7.09%
董事(康發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魏應交 102/6/25 3 29,828,000 5.89%
董事(康勝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魏宏名 102/6/25 3 36,688,000 7.25%
董事(康勝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徐強 102/6/25 3 36,688,000 7.25%
董事(聚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謝孟璋 102/6/25 3 1,050,000 0.21%

董事(康發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高杉豪

(註 1) 102/6/25 3 29,828,000 5.89%

董事  張伯光 102/6/25 3 209,000 0.04%
小       計 103,655,000 20.48%

監察人(頂安有限公司代表人) 鍾開雲 102/6/25 3 2,100,000 0.41%
監察人(頂安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清棠 102/6/25 3 2,100,000 0.41%

小       計 2,100,000 0.41%
合       計 105,755,000 20.89%

註 1：康發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末田雅己於 103 年 4 月 1 日改派代表人高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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